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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86 证券简称：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6-006
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

或处罚情况的公告
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

票的相关议案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对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

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

公司最近五年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

东证监局”）采取 1 次监管措施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1 次、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书面警示 1 次，相关情况及公司整改情况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广东证监局作出的《关于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黄伟汕、

张朝益、段文勇、卓树标、蒋进、易东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

5 号）

2022 年 1 月 13 日，公司收到广东证监局作出的《关于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、黄伟汕、张朝益、段文勇、卓树标、蒋进、易东生采取出具警示函

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，提出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未披露大额存款被质押以及违规为实控人提供担保；（2）关联交易未及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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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披露；（3）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不规范；（4）财务核算不规范；（5）商誉减

值测试不规范。对此，广东证监局对公司、黄伟汕、张朝益、段文勇、卓树标、

蒋进、易东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

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前述决定后，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相关自查自纠工作，

对前述运行不规范事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积极整改。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信

息披露质量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提高规范运营管理水平和财务核算能力，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、财务人员及相关业务负责人加强学习上市公司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、会计政策以及公司各项内控制度，强化相关人员规范意识。

（二）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的《关于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

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1〕第 7 号）

2021 年 1 月 19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作出《关于对广东美

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1〕第 7 号），原因系公司

未就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。对此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公司管理部要求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

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
公司收到前述监管函后，立即组织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认真梳理问题、深

入分析原因，并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，

深入吸取教训，提升合规意识，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的《关于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

当事人给与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》（深证上〔2022〕821 号）

2022 年 8 月 22 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《关于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与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》（深证上〔2022〕821 号），原因系：

（1）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；（2）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。深

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公司、黄伟汕、张朝益、卓树标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前述决定后，公司董事会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所涉事项

制定了整改计划，及时完成整改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公司将进一步提高规范运营

管理水平、强化内部控制与监督检查、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并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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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

措施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10 日


